
□ 时克飞

现行《民诉法解释》 严格限制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的适用条件， 仅在债权人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

等情急情况下才能申请财产保全。 但实践中， 原告很难判判断义务人是否可能出现转移财产的情形。 其

次， “不申请保全可能导致生效法律文书不能执行” 的举证、 说明责任在原告， 但原告往往很难提供相

关证据来说明不适用执行前财产保全可能导致判决难以执行。 此外， 《民诉法解释》 在具体操作层面未

对执行前财产保全的申请方式、 受理部门、 财产线索、 费用、 担保以及与执行立案的衔接等问题作出明

确规定。 关于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的立法多是参考诉前、 诉中保全程序。 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与诉前、

诉中保全程序的混淆， 导致长期以来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成为执行实务中的“隐藏程序” 或“纸面程

序”。 法院运用这项程序的积极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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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前财产保全的程序再造
    执行前财产保全的程

序定位

狭义上的执前督促机制一般指

执前通知督促， 即法院通过口头或

书面的方式： 一、 督促义务人尽快

履行； 二、 提醒不履行的法律后

果； 三、 告知履行后的奖励， 如发

出“自动履行证明书”。 而广义上

的执前督促机制应包括执前通知督

促与执前保全督促。

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与诉前、

诉中两项财产保全程序共同构建我

国民事诉讼活动的保全规范体系。

尽管执行前财产保全与诉前、 诉中

财产保全的手段类似， 均为冻结、

查封、 扣押义务人的财产， 但应在

程序定位上相区分。 诉前、 诉中保

全的作用侧重于法律文书可获清

偿， 执行前财产保全应延伸出将纠

纷解决在执行立案前的作用。

然而， 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发

挥的作用远远不及前面两项保全程

序。 传统观念里， 面对履行期限届

满仍不履行的义务人， 权利人一般

选择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执行法院也不会主动在执行前

主动采取财产保全程序去控制义务

人名下的财产。 这就导致了执行前

财产保全程序运用率较低， 使其成

为执行实务中的“纸面” 程序。 究

其原因有二： 一、 权利人难以举证

证明义务人存在转移财产的行为；

二、 不申请执行前财产保全与执行

不能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 尽管

《民诉法解释》 以“紧急情况” 为

权利人做“兜底”。 但何为“紧急

情况”， “紧急情况” 认定标准在

谁等问题商待明确。 现行法律框架

内， 权利人需证明“义务人存在转

移财产， 导致“执行不能”， 从而

才能向法院申请启动执行前的财产

保全程序。 该种限制条件直接导致

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的运用捉襟见

肘。 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具备优势地

位的权利人可能会通过先前发生纠

纷的关联账户掌握到义务人转移财

产的迹象， 但除此之外的自然人权

利人往往难以分辨义务人的转移财

产的行为。 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必

须在立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起

到及时弥补“法律文书生效后， 权

利人申请执行前” 的时间空白。 为

执前督促机制赋予“刚性” 色彩。

以权利人书面申请为

主，法院径行启动为辅

《民诉法》 关于保全程序启动

方式采“二元制”。 一般情况下以

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 必要时法院

也可根据案情直接裁定采取保全措

施。 而《民诉法解释》 第 163 条则

要求， 对于进入执行前的保全申请

需权利人提出申请。 权利人在申请

执行前财产保全应递交的材料一般

包括， 执行前财产保全申请书； 作

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复印件（原

件交法院核对） 及生效证明； 保全

财产的线索及相关证明材料（若财

产为个人银行存款的， 申请人应提

供开户银行名称、 地址、 储户姓

名、 身份证号码及账号）。 值得注

意的是， 对于生效法律文书规定按

月支付的“抚养费、 赡养费” 案件

或其他分期履行的借贷类案件， 如

义务人拒绝主动履行的， 权利人往

往按月、 按季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这可能导致一份执行依据会因

义务人拒不配合， 被持续执行立案

几十次的后果。 为避免这类案件的

积压问题， 法院可依职权运用执行

前财产保全程序。 不经执行立案，

直接查控义务人财产。

概而言之， 执行前财产保全程

序的启动方式也应采“二元制” 方

式， 以权利人书面申请为主， 法院

可根据个案情况自行裁量决定是否

运用这项程序。

执行、 立案部门协同

运行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

关于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由何

部门受理的问题， 《民诉法解释》

对此未作出明确规定， 其在第 163

条仅指出对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有

管辖权的法院是执行法院， 即《民

诉法》 第 235 条中的一审法院或与

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

法院。 在诉讼阶段， 权利人申请财产

保全的， 由法院的立案部门受理。 与

诉前财产保全、 诉中财产保全不同，

执行前财产保全发生在判决、 调解等

法律文书生效后， 原审判程序已结

束。 作为执前督促机制“刚性回归”

的重要手段， 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的

运用也将意味着执前督促机制的启

动。 执前督促机制运作的结果直接关

系到涉案纠纷是否需要执行立案。 因

此执行部门直接受理执行前财产保全

的申请更为适宜。 权利人向执行部门

提交“执行前财产保全申请书”， 写

明义务人姓名、 联系电话、 保全金额

等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 执行部门在

收到申请后， 可自行制作“执前督促

履行通知书” 直接向义务人送达。 但

“执行前财产保全裁定书” 不仅要向

义务人送达， 还应交由立案部门处

理， 由立案部门立执行前财产保全案

件。 立、 审、 执分离的体系下， 执行

部门一般无法直接在“办案系统” 中

未经执行立案即拥有查控权限。

概而言之， 在执前通知督促与执

行前保全督促相融合的执前督促机制

中， 法院的执行部门与立案部门应共

同承担程序之启动、 运行的责任。

权利人申请执行前财

产保全程序的担保问题

权利人向执行部门申请执行前财

产保全是否应缴纳费用或提供担保则

是《民诉法解释》 第 163 条未细化规

定的另外两个问题。 而《财产保全规

定》 第 9 条则将执行前财产保全是否

需要担保的问题交由法官裁量决定。

与诉前、 诉中两种保全程序不同， 执

行前财产保全程序本质上是将执行中

的冻结、 查封等强制措施提前至执行

立案之前， 其目的是督促义务人及时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也起到为执行立

案繁简分流之作用。 实际上， 保全部

门对义务人的名下银行存款、 证券、

网络资金、 不动产、 保险、 车辆等进

行系统查询、 控制等措施与执行中的

查控措施一致。 若执行前财产保全阶

段冻结或查封到财产， 义务人仍拒绝

主动履行的， 对于已查控财产的处

置、 变现还应在执行程序中解决。 因

此， 权利人不应在执行前财产保全程

序中额外缴费或提供担保。

不以权利人提供明确

的财产线索为前提

实务中， 对于权利人提起财产保

全申请的， 人民法院一般要求权利人

提供具体的财产信息或财产线索。 如

义务人名下存款所在银行的名称、 卡

号， 不动产地址或动产的具体信息。

在诉前、 诉中财产保全中， 由于双方

当事人未获得实体的裁判， 双方的债

权债务情况还未明晰， 法院并不会直

接概括式地通过办案系统查询义务人

名下所有银行账户、 股权、 车辆、 房

产等财产。 因此， 权利人提交具体的

财产信息或线索是启动诉前、 诉中财

产保全的必要条件。 如最高人民法院

在《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财产保

全规定》”）第 1 条规定：“当事人、利害

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 应当向人民法

院提交申请书，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或者

具体的被保全财产线索……”

关于权利人是否必须提供明确财

产线索以启动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的

问题应从这项程序的目的出发而考

虑。 执行前财产保全程序的运用之目

的有二： 一为弥补法律文书作出后权

利人申请执行前的“时间空白”， 避

免义务人在履行期限内转移或隐匿财

产。 二为实现执行立案的“繁简分

流”。 明确的财产线索不应成为执行

前财产保全程序启动的必要条件。 原

则上权利人在履行期限内填写保全申

请书的可以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 以

便执行、 立案部门准确快速地查控财

产。 但当财产线索不明确甚至无财产

线索时， 应当根据个案情况 （如案

由、 案件标的金额） 裁量决定在启动

执前督促机制时是否同时运用执行前

财产保全程序。 另外， 对于小额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 信用卡纠纷等批量案

件的， 可在执前督促阶段立执行前财

产保全案件查询义务人的财产状况。

且为概括式的财产查询， 如详细查询

义务人在全国范围内的银行、 互联网

支付平台的开户及存款情况。 （作者

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